
 

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抉擇意願書 

~ 送自己一份愛的禮物~ 

生命的最後一哩路，怎麼走，掌握在自己手中 

這是一份讓自己善終的禮物 
 

 這不是放棄生命，而是積極面對。選擇提高生活品質的治療，拒絕無謂的折磨 。 

 這是讓家人了解您的想法，減少他們在面對重大抉擇時的不知所措。 

 醫師不是神，面對生死也會說不出口。讓醫師知道您的意願，才能選擇符合您意願的治療。 

 這份禮物只有當自己在生命末期時才生效，平時發生意外、生病，醫療團隊仍會積極搶救。 

 如果意願改變也可以隨時撤除喔！ 

 

 要怎麼才能送這份禮物呢？ 

 有意願的您【如未滿 20 歲，需法定代理人同意，且無法加註於 IC 健保卡上】 

 兩位具有行為能力者的見證人 

 

 可以選擇怎樣的禮物給自己？  

依據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所賦予的權利，若您在罹患嚴重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不可治癒，

且有醫學上之證據，近期內病程進行至死亡已屬不可避免時，您可作以下之抉擇： 

（安寧緩和醫療、不施行心肺復甦術、不施行維生醫療，三個選項沒有衝突，都可依個人意願勾選） 

接受 安寧緩和醫療  

為疾病末期的患者提供緩解、支持性的治療，例如止痛、安眠、心理靈性的支持等等，

這樣的症狀治療方式，可讓病人在最後一段路走得比較舒適。 

 

接受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  

當病人處於疾病末期狀態，則不再進行對末期病人無效的急救程序或其他緊急救治行

為。（包括氣管內插管、體外心臟按壓、急救藥物注射、心臟電擊、心臟人工調頻、人

工呼吸器等）。 

 

接受 不施行維生醫療  

不再進行維持末期病人生命徵象（如呼吸、心跳、血壓等）的醫療措施（如呼吸器、葉

克膜、洗腎等）。 

 

同意 將上述意願加註於本人之全民健保憑證（健保 IC 卡）內   

為尊重末期病人之醫療意願及保障其權益，因未隨身攜帶已簽署之醫療意願書，在末期

病危卻無法主動出示時，醫護人員的職責仍應全力救治，導致常發生不符合病人意願與

利益而急救等遺憾事件。因此，在健保 IC 卡上註記安寧緩和醫療意願，以提醒醫護人員

尊重病患意願。但因健保 IC 卡上加註之資料較為簡略，未如書面意願書記載詳盡，故仍

應妥善保存書面意願書。若您是未滿 20 歲之未成年者，依據目前法令，需待年滿 20 歲，

才可將意願加註於本人之健保 IC 卡上。



 

依衛生福利部中華民國 102 年 05 月 15 日公告之參考範例編印 

預立安寧緩和醫療暨維生醫療抉擇意願書 

 

本人                   (簽名) 若罹患嚴重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不可治癒，且有醫學上之證據，

近期內病程進行至死亡已屬不可避免時，特依安寧緩和醫療條例第四條、第五條及第七條第一項第

二款所賦予之權利，作以下之抉擇：（請勾選） 

□ 接受 安寧緩和醫療 

□ 接受 不施行心肺復甦術 

□ 接受 不施行維生醫療 

□ 同意 將上述意願加註於本人之全民健保憑證（健保 IC 卡）內 

   （未滿 20 歲之未成人，依據目前法令，無法將意願加註於本人之全民健保憑證。） 

◎ 簽署人：                  (簽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居)所：                                                 電話：                

出生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是 □ 否  年滿二十歲 

（簽署人為成年人或未年滿二十歲之末期病人，得依安寧緩和醫療條例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條第一項及

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立意願書選擇安寧緩和醫療或作維生醫療。） 

◎ 在場見證人（一）：                  (簽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居)所：                                                 電話：                

出生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在場見證人（二）：                  (簽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居)所：                                                 電話：                

出生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簽 署 日 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必填)  

……………………………………………………………………………………………………………………………………………………………………………………

◎ 法定代理人：（簽署人未成年方須填寫） 

簽 名：                   (簽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居)所：                                                 電話：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 重  要  提  醒 ================== 

1. □ 需衛生福利部意願書處理小組回覆，通知已完成 IC 卡註記者，請打勾（無勾選者，視無須回覆），

並請留手機號碼。 

2. 請本人親自填寫，填妥後請將意願書「正本」寄至：台灣安寧照顧協會 (25160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

45 號) 收，「副本」請自行保管。 

 正本 



 

依衛生福利部中華民國 102 年 05 月 15 日公告之參考範例編印 

預立安寧緩和醫療暨維生醫療抉擇意願書 

 

本人                   (簽名) 若罹患嚴重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不可治癒，且有醫學上之證據，

近期內病程進行至死亡已屬不可避免時，特依安寧緩和醫療條例第四條、第五條及第七條第一項第

二款所賦予之權利，作以下之抉擇：（請勾選） 

□ 接受 安寧緩和醫療 

□ 接受 不施行心肺復甦術 

□ 接受 不施行維生醫療 

□ 同意 將上述意願加註於本人之全民健保憑證（健保 IC 卡）內 

   （未滿 20 歲之未成人，依據目前法令，無法將意願加註於本人之全民健保憑證。） 

◎ 簽署人：                  (簽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居)所：                                                 電話：                

出生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是 □ 否  年滿二十歲 

（簽署人為成年人或未年滿二十歲之末期病人，得依安寧緩和醫療條例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條第一項及

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立意願書選擇安寧緩和醫療或作維生醫療。） 

◎ 在場見證人（一）：                  (簽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居)所：                                                 電話：                

出生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在場見證人（二）：                  (簽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居)所：                                                 電話：                

出生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簽 署 日 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必填)  

…………………………………………………………………………………………………………………………………………………………………………………… 

◎ 法定代理人：（簽署人未成年方須填寫） 

簽 名：                   (簽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居)所：                                                 電話：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 重  要  提  醒 ================== 

1. □ 需衛生福利部意願書處理小組回覆，通知已完成 IC 卡註記者，請打勾（無勾選者，視無須回覆），

並請留手機號碼。 

2. 請本人親自填寫，填妥後請將意願書「正本」寄至：台灣安寧照顧協會 (25160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

45 號) 收，「副本」請自行保管。 

 副本 



 

 

※※※※※※※※※※※※※※※※※※【貼心小提醒】※※※※※※※※※※※※※※※※※ 

一、請您確認 

□ 本人、兩位見證人、法定代理人(如您未滿 20 歲)，是否已在姓名處親筆簽名？ 

□ 見證人或法定代理人的資料是否都已填齊？ 

 

二、若您想將意願註記在健保 IC 卡上，請將「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抉擇意願書」 

正本 寄至：「台灣安寧照顧協會」 25160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 45 號。 
 

副本 請自行保管。 

 

三、查詢是否完成健保 IC 卡的註記，可於寄出後 20 個工作天，逕自查詢。 

(一) 網路查詢： 

1. 先備妥一般讀卡機 (非健保專用讀卡機)，及自然人憑證或健保 IC 卡。 

2. 進入衛生福利部網頁 http://www.mohw.gov.tw 查詢。   

(二) 電話查詢：撥打安寧免付費諮詢專線：0800-220-927 查詢。 

(三) 可自中央健康保險署各區業務組、附設門診中心之公共服站，或與健保署有合

約之醫療院所，先進行健保 IC 卡資料內容更新後，再請機構協助查詢。 

 

四、若您想撤除「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抉擇意願書」，請您上網下載並填寫「撤回

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抉擇意願聲明書」。同時將「正本」寄至「台灣安寧照顧

協會」即可辦理撤除；「副本」自行保留。查詢撤除進度，可依上述第三點查詢。 

 

 Q&A： 

※「心肺復甦術」與「維生醫療」有差別嗎？ 

心肺復甦術通常指對於瀕死或無生命徵象之病人所施予之緊急、短時間的急救程序。若

心肺復甦術在急救時發揮功效，回復生命徵象，但仍處於不穩定無法自行呼吸的狀態，

仍需仰賴人工呼吸器，即需「維生醫療」來維持生命徵象。 

 

※ 簽妥「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對未來的「善終」就有一定的保障嗎？ 

不是。簽妥後，代表在法律上是有效文件。但屆時，病人意識不清，許多醫療決策需透

過家屬決定。若此時家屬表達不知病人意願或否決此選擇，會造成醫療人員在於情於理

考量上的執行困難。 

因此，簽妥「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後，務必要與家人溝通，並加註在健保卡

中。這樣可以幫助家人明白自己的決定，避免在未來陷入「救」與「不救」的兩難、壓

力與紛爭。 

 

http://www.mohw.gov.tw/

